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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良好的

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在药物技术转化、临床使用、监管与生产流通等应用领域

的高层次、应用型药学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掌握药学及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能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胜任本领域的实际工作。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与年限 

       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3 年。 

       四、培养方式 

       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学习的原则。建议采用培养单位与实践部

门合作培养的模式。鼓励采取双导师制，即在校内和实践单位分别聘任研究生指



导教师。校内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课程学习和培养全过程协调，实践单位导师负



     （五）实习实践（4 学分） 

       研究生须在培养单位指定的实践单位进行实践学习，并完成学位论文研究

工作。实习实践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 

       六、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要紧密结合药学及相关领域科技转化、注册与申报、生产与

技改、推广与流通、药学服务及药品监管等实际问题，注重针对性、实用性。学

位论文可以是针对药学实践领域具有一定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专题研究等。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和实习实践等培养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

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